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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阿科力” ）持股5%

以上股东朱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125,900股（均为IPO前取得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0.38%，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125,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3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 公司股东朱萌先生拟自2022年5月30日起至2022年11月25日期间

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

超过225,900股（含）， 占公司总股本的0.2569%， 占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的

2.4754%，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格。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朱萌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9,125,900 10.38% IPO前取得：9,125,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朱萌 874,100 0.99%

2020/11/20～

2021/5/19

33.24-34.00 2020年10月30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朱萌

不 超 过 ：

225,900股

不超过：

0.2569%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25,900股

2022/5/30

～

2022/11/2

5

按市 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需求

注：

1、 朱萌先生本次减持拟采用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减持的

股份合计不超过225,900股（含）。

2、 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指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持股5%以上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朱萌先生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不在该部分股权（股份）之上设定

担保或其他足以影响本人充分行使基于该部分股权（股份）所产生之权益的限制。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

相应调整）。

（3）限售期满后两年内，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

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

的发行价（期间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做除权

除息处理）。 本人保证减持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

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朱萌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

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方式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在按照上述计划

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公告编号：2022—027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基本情况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大集团） 于2021年11月5日完成发行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并于2021年11月10日登记上市。本期可交换债券简称：21方大EB，债券

代码：137129，实际发行规模为30亿元，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3.50%（按年付息）。

本期可交换债券自2022年5月10日起进入换股期， 换股期限为2022年5月10日至2024年11月5日。

如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换股期间，方大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能会因债

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24,413,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5%。其中，通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

户” 持有5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4%。

进入换股期后，方大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能会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债券持有人是否

选择换股以及实际换股数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换股不影响方大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且公司实际

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换股情况， 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提醒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 �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2-02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年产3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年产3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预计总投资约9亿元人民币

●项目实施主体：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其实施和效益情况可能受宏观经济变化、行业竞争加剧、产

业政策变化以及项目建设过程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项目中的投资金额、建设内容、产能数据等数值均为计划数或预计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

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

3、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未来投资支出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或负债增加，进

而加大公司相关财务风险。 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新建项目早日实现达产达标，

降低财务风险。

4、本项目风险水平目前处于可控且可接受范围之内，但针对安全风险、经营风险、市场及竞争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风险变化，做好风险应对，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确保项目的平稳推进。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冠豪高新” ）“十四五” 战略发展规

划，积极筹划湛江东海岛基地建设，公司计划新建年产3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 ），进一步提升产能规模，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约9亿元，项目整体建设

期为19个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卡纸项目的

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项目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目投资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3年7月15日

注册资本：1,844,557,178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先龙

住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等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 (按[2000]粤外经贸登字第002号文经营)；生产、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纸、无碳复写纸及其原

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纸、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感应纸、彩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

纸及从事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不干胶材料、离型纸及其综合应用服务；加工纸制造、销

售；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销售：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油页岩矿、粘土及其他土砂

石；生产、销售蒸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佛山华新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20.12%。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27,957.81万元，净资产690,886.25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39,782.15万元，净利润39,682.12万元。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3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冠豪高新厂区预留地块

项目建设内容：1条年产30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生产线及其配套的给水处理站、废水处理站、天然气

锅炉及仓储设施

项目投资规模：约9亿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项目建设期：整体项目建设期约19个月

项目进度：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有关部门备案和核准批复，并取得环评批复

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冠豪高新长期致力于拓展高档涂布白卡纸产品和市场， 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出高档涂布白卡纸

企业，成功填补国内白卡纸市场空白，开启国内烟卡纸逐渐替代进口烟卡纸时代。 目前公司烟用包装白

卡纸在高端烟卡市场占有率居于领先地位；涂布防油白卡纸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榜首，是国际快餐连锁

企业在亚太地区主要纸包材供应商；液体食品包装纸位居行业领先地位，是全球最大液体包装企业在亚

太地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本项目产品定位为高档食品白卡纸，是白卡纸的细分品类之一。 随着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绿色环保的日益重视，“限塑令” 等环保政策以及国家对食品安全卫生方面强制性法律法

规的普遍实施，加速了“以纸代塑” 的产品需求，高档食品白卡纸的市场需求量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

成为白卡纸细分市场领域需求增长最快的品类。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 、“双降”政策要求，本项目将按照智能化、低碳化的设计理念，确保产品平

均综合能耗将远远低于准入值和先进值，聚焦精准交付，效率提升，品质改善，数字化智能化。 本项目建

成投产后，有利于优化产品结构和提高市场份额，增强公司核心产品竞争力，充分体现低碳环保、智能制

造等核心理念，践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经分析论证，本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冠豪高新厂区预留地块，具备项目实施的基

础条件，区域资源和交通运输区位优势明显，该项目的实施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改善环境等有积极影响，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规划。 本项目市场前景广阔，技术及环保

方案先进、成熟、可靠，工程实施方案和建设周期合理，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利

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范，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目的投资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若项目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项目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其实施和效益情况可能受宏观经济变化、行业竞争加剧、产

业政策变化以及项目建设过程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项目中的投资金额、建设内容、产能数据等数值均为计划数或预计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

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

3、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未来投资支出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或负债增加，进

而加大公司相关财务风险。 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新建项目早日实现达产达标，

降低财务风险。

4、本项目风险水平目前处于可控且可接受范围之内，但针对安全风险、经营风险、市场及竞争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风险变化，做好风险应对，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确保项目的平稳推进。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909� �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2-027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政务区天鹅湖路198号财智中心A座28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9,866,4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9.60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章宏韬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李仕兵、董事徐义明、董事舒根荣、董事李捷、独

立董事王烨、独立董事郑振龙、独立董事曹啸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马军伟、监事方达、职工监事张海峰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汲杨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华安证券2021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419,077 99.9840 180,440 0.0064 266,900 0.0096

2、议案名称：华安证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419,077 99.9840 180,440 0.0064 266,900 0.0096

3、议案名称：华安证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419,077 99.9840 180,440 0.0064 266,900 0.0096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01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5,416,771 99.8505 181,740 0.0171 1,397,657 0.1324

4.02议案名称：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8,306,723 99.9285 188,740 0.0085 1,397,657 0.0630

4.03议案名称：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290,993 99.9383 188,740 0.0073 1,397,657 0.0544

4.04议案名称：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5,409,771 99.8499 188,740 0.0178 1,397,657 0.1323

4.05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8,287,020 99.9435 181,740 0.0064 1,397,657 0.0501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679,877 99.9933 180,440 0.0064 6,1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766,977 99.9964 99,440 0.003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054,257 99.9709 180,440 0.0064 631,720 0.0227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9,679,877 99.9933 180,440 0.0064 6,100 0.0003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8,014,620 99.9338 199,440 0.0071 1,652,357 0.05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华安证券2021年年度报

告

777,718,

637

99.9425

180,

440

0.0231 266,900 0.0344

2

华安证券2021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777,718,

637

99.9425

180,

440

0.0231 266,900 0.0344

3

华安证券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777,718,

637

99.9425

180,

440

0.0231 266,900 0.0344

4.01

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475,443,

474

99.6689

181,

740

0.0380

1,397,

657

0.2931

4.02

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776,579,

580

99.7961

188,

740

0.0242

1,397,

657

0.1797

4.03

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550,590,

553

99.7127

188,

740

0.0341

1,397,

657

0.2532

4.04

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475,436,

474

99.6674

188,

740

0.0395

1,397,

657

0.2931

4.05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776,586,

580

99.7970

181,

740

0.0233

1,397,

657

0.1797

5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自

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777,979,

437

99.9760

180,

440

0.0231 6,100 0.0009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778,066,

537

99.9872 99,440 0.0128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777,353,

817

99.8956

180,

440

0.0231 631,720 0.0813

8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777,979,

437

99.9760

180,

440

0.0231 6,100 0.0009

9

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

保险的议案

776,314,

180

99.7620

199,

440

0.0256

1,652,

357

0.21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4《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4.01至4.05项子议

案的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关联股东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

181,727,143股，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579,973,297股，安徽省皖能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60,000,000股，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75,666,

812股，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6,509,273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125,476,294股， 东方创业－安信证券－19东创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公司

89,479,754股。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4.02子议案表决；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创业－安信证券－19东创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回避4.03子议案表决； 因安徽省国有资

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

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故均回避《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4.01和4.04子议案表决。 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不计入

对应关联交易事项的有效表决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音少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22-022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30日通过电话及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林浩亮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号）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762证券简称：金发拉比公告编号：2022-023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发拉比”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Labi�

Maternity� ＆ Baby� (HK)�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拉比” ）在J3基金合伙人会议上对J3基金拟退出

上海阿里宝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宝宝” ）的议案投同意票。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宁波乐勤项目概述

2018年9月5日，J3基金与德豪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国际”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支

付11,439,792元美元为对价受让了境外企业德豪国际所持有的宁波江北乐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乐勤” ，投资时名为“宁波江北芸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后更名）100%股权，宁波乐勤

持有阿里宝宝10%的股权。

经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研究后认为，公司已调整发展战略，聚焦“母婴产品+医

疗、医美服务” ，公司资源将优先投向重点发展的领域。 因此，公司提议J3基金管理人启动阿里宝宝的退

出工作，尽快回笼资金。

J3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协议相关约定与阿里宝宝实际控制人程克勇先生（程克勇先生同时也是德

豪国际的实际控制人）经过多次协商，现与程克勇先生达成一致意见，由程克勇先生按双方首次股权转

让时的原价回购J3基金持有的宁波乐勤100%股权。

二、宁波乐勤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宁波江北乐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AFXBT9T

3、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715号12-2-9

4、法定代表人：李朝尧

5、注册资本：55万元人民币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程克勇先生

住所：上海市宜山路***号***幢

身份证号：33032519******1110

叶剑敏女士

住所：上海市宜山路***号***幢

身份证号：33032519******1123

公司与程克勇、叶剑敏夫妇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克勇先生与叶剑敏女士系阿里宝宝的实际控制

人。

四、J3基金退出阿里宝宝的原因

由于公司已调整发展战略，聚焦“母婴产品+医疗、医美服务” 领域，今后公司资源将优先投向重点

发展的领域，同时，考虑到疫情反复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影响，因此，公司拟适时退出非核心业务，回笼

资金，聚焦战略核心业务。

五、退出阿里宝宝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全资

子公司Labi� Maternity� ＆ Baby� (HK)�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拉比” ）在J3基金合伙人会议上对J3

基金拟退出阿里宝宝的议案投同意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J3基金已与程克勇先生签署了《股权回购协

议》，以公司投资时的原价为基础，结合现时市场情况，J3基金与程克勇先生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一致，确

定按原价回购。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督促J3基金管理人尽快办妥宁波乐勤股权转让手续，尽快收回资金。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同意 J3� CHILD� GEN� I� LP�基金（以下简称“甲方” ）与程克勇先生（以下简称“乙方” ）及叶剑

敏女士（以下简称“丙方” ）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将J3基金持有的宁波江北乐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给程克勇先生，并确认协议中以下主要条款：

（一）股权转让价款为 11,439,792�美元。

（二）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具体约定如下：

1、本协议签署后 10�日内，甲、乙双方应就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所需的文件资料准备齐全，该等法律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的权力机构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有效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乙方对公司董

监事的任命书、标的股权评估报告（如需）等。

2、在标的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且甲、乙双方共同就本次股权转让涉税事宜申报完毕并取得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后 15�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境外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

款 11,439,792�美元（大写：美元壹仟壹佰肆拾叁万玖仟柒佰玖拾贰元整），并在向银行提交付款申请

之日起 3�日内将相关申请文件（复印件）提交给甲方。

3、丙方系乙方的配偶，自愿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合同履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按时足额支付股权

转让款、支付违约金等）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4、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税费由双方依法承担。

5、违约责任为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500�万元。

七、退出阿里宝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阿里宝宝是公司对外投资的参股项目，系公司非核心业务，退出阿里宝宝不会对公司主体业务产生

不利影响，同时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聚焦核心发展战略。 该事项完成后，J3基金将不再持有宁波乐勤及

阿里宝宝股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J3基金经与阿里宝宝实控人程克勇先生磋商，由程克勇先生回购J3基金持有的

宁波乐勤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目前战略调整，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发力“母婴产品+医疗、医美服务” 新

领域，规避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关于J3基金退出有关投资项目的议

案》。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可能受到疫情环境、汇率波动、跨境资金支付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3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3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UIgQGrWixq或扫描

下方小程序码，点击“进入会议”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宜

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

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拟举办2021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3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罗云先生；总裁廖周荣先生；独立董事郭孝东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何波先生；副总裁王

政强先生；总会计师田英女士。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3日 （星期五）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UIgQGrWixq或

使用微信扫一扫以下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3日前进行访问，点击

“进入会议” 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03�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3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伟星股份” ）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6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5月6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5月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238号远洲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章卡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6名，代表公司股份422,741,9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名，代表公司股份

378,913,2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9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

名，代表公司股份43,828,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21名， 代表公司股份43,828,6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3,828,6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741,9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3,828,6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陈智敏女士、毛美英女士以及周岳江先生作了2021年度述

职报告。 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已于2022年4月1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律师、吴婧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伟星股份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2-01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重要提示：张轩松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61,724,522股，占公司总股本11.70%，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634,52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9.7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公司于2022年5月6日接到张轩松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是否为

控

股股东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万股）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

始日

质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张轩松

否

17,

500

否 否

2022

年 4月

25日

2023年

2 月 25

日

西 藏 信

托 有 限

公司

16.48

%

1.93%

归还原

有到期

的融资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质押，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张 轩

松

1,061,

724,522

11.70%

557,520,

000

732,520,

000

68.99

%

8.07% 0 0 0 0

二、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1.股份被解质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接到张轩松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质，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张轩松

本次解质股份（股） 98,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2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8%

解质（解冻）时间 2022年5月6日

持股数量（股） 1,061,724,522

持股比例 11.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34,52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99%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456� � � � � � � �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2-021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祥庆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刘祥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祥庆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共青城恒瑞盛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0.10%。 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等情况。 其任职资格及提名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7日

附件

刘祥庆先生简历

刘祥庆，男，198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2012年6月进入有

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有研粉材科技开发部工程师（2012.6-2013.4）、铁基粉末事业部

主任（2013.5-2015.5）、合金粉事业部主任（2015.6-2017.12）、总经理助理（2017.4-）、核心技术人员

（2019.6-），兼任子公司有研合肥总经理（2017.5-），负责有研合肥公司全面运营管理工作。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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